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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披露利润分配、转增股本方案形式不一。

以年末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分红，但在股权登记日前股本发生变动，需要重新召开

股东大会变更方案，后续的具体实施操作带来诸多不便。比如，需要重新召开股

东大会等。

拟分红比例不达30%，但对相关原因含糊其辞。

（一）制定背景

满足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实践对制度化的需求



5

三祥新材

拟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审计的总
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4股，具体金额将根据审计后的
公司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确认。

董事会审议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
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总
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披露分红方案形式不一的两个典型案例



主要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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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相关董事会决议原则上一并披露；

（2）与定期报告一并披露（如定期报告涉及利润分配、转增股本事项）；

（3）与高送转

送转比例构成高送转的，还应当按照格式指引《第九十五号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高送

转公告》的要求披露；

（4）与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利润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时，应当按照临时公告格式指引

《第十二号 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披露实施安排。

1.明确利润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与几个公告应当一并披露

（二）主要内容解读



明确了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引导公司

在方案中提前确定调整方式，在公司股本发生变动时，董事会可根据股东大会授

权进行调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

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转增）总额/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每股分配（转增）比例/分配（转增）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

具体调整情况。

 鼓励上市公司在总股本发生变动时，选择以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调整拟分配

的利润总额或拟转增的公积金总额。

2. 明确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基准

（二）主要内容解读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应当在方案实

施后发行。相关方案实施前，主承销商不得承销上市公司发行的证券。上市公司应当做好证

券发行、利润分配工作相关安排，避免产生冲突。

上市公司应当提前做好下属子公司对母公司利润分配的准备工作，避免出现因母公司报表

与合并报表利润差异过大，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不足无法满足现金分红需求的情况。

3.利润分配与证券发行、子公司对母公司利润分配的准备工作的衔接

（二）主要内容解读



（1）明确可供分配利润以母公司报表口径为基础，计算分红比例以合并报表口径

为基础；回购纳入年度先进分红相关比例计算

（2）年度报告期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细化董

事会就有关情况的针对性说明，并按要求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要求公司从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公司盈利水平及资

金需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等方面，对有关情况分项详细说明。

4.强化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时的原因说明

（二）主要内容解读



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2

1

3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4

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5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情况说明（如适用）

强化分红比例低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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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规范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

（二）主要内容解读

3 4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应当对现金分红水平较低或者过
高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意见】

 监事应当行使监督权并在必要时发表意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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